
臺灣學術網路管理規範 修正日期：民國 112 年 12 月 20 日 

一、 教育部（以下簡稱本部）為促進臺灣學術網路（ TANet）資源共享及合作交流，增

進網路安全，強化資訊倫理，保護合法權益，促進性別平等，使臺灣學術網路管理者

及使用者有所依循，特訂定本管理規範。 

二、 臺灣學術網路以支援全國各級學校、研究機構及相關單位間之教學與學術研究活動及

教育行政應用服務為目的，其管理組織，依序分為下列三個層級： 

(一) 臺灣學術網路管理會：設立於本部，成員為本部資訊及科技教育司司長一人、區

域網路中心代表十三人、直轄市、縣（市）教育網路中心（以下簡稱縣市教育網

路中心）代表二十二人、國家高速網路與計算中心代表一人及中央研究院代表一

人，共計三十八人，任一性別比例不得低於三分之一。 

(二) 區域網路中心及縣市教育網路中心：由十三所大學分別設立區域網路中心，各直

轄市、縣（市）政府設立縣市教育網路中心。 

(三) 連線臺灣學術網路之各單位（以下簡稱連線單位）。 

前項第二款及第三款之各網路中心及連線單位得設相關管理會、小組或類似性質之組織。 

三、 下列單位得申請連線臺灣學術網路： 

(一) 教育行政機關及其附屬機構。 

(二) 依法設立之各級學校及學術研究機構。 

(三) 本部輔導設置之數位機會中心。 

(四) 依高級中等以下教育階段非學校型態實驗教育實施條例規定審議通過之實驗教育機構。 

(五) 其他符合臺灣學術網路設置目的，並經臺灣學術管理會審議通過之單位。 

前項連線單位及在其所屬區域之使用者，應遵守相關法令及本管理規範之規定。連線

單位應負責管理單位內部網路及共同維護臺灣學術網路。 

四、 臺灣學術網路在符合使用目的範圍內，基於互惠合作需要，得經臺灣學術網路管理會

審議通過後，與其他網路服務提供者互連，以提升資訊交換能力；互連雙方不得利用

對方之頻寬從事不符互連目的之行為。   

互連雙方如有違反本規範等相關規定，應由使用者所屬之網路服務提供者盡管理之責

（例如：進行阻擋、斷線服務）。 

五、 臺灣學術網路管理會應辦理下列網路管理事項：   

(一) 審議本管理規範。   

(二) 訂定校園網路保護智慧財產權及資通安全防護之標準作業程序。   

(三) 訂定網路使用為適當區隔及管控之相關準則。   



六、 區域網路中心及縣市教育網路中心應辦理下列網路管理事項：   

(一) 訂定網路中心所提供各式網路應用服務之相關管理規定。   

(二) 宣導網路使用之相關規定。   

(三) 協助連線單位處理網路管理問題。  

七、 連線單位應辦理下列網路管理事項： 

(一) 訂定網路使用規定，以規範並引導使用者正確使用網路資源。 

(二) 訂定內部之網路保護智慧財產權之標準作業程序，並積極保護智慧財產權。 

(三) 訂定資通安全防護之標準作業程序，並採取適當之措施以維護網路安全。 

(四) 建立網路不當資訊處理機制，以維持網路秩序，並提供兒童及青少年安全之網路

環境。 

(五) 對網路使用與流量為適當之區隔、管控及記錄，並合理使用網路資源。 

(六) 訂定單位所提供各式網路應用服務之相關管理辦法，且對外提供服務之資通系統

應採加密機制，並使用公開、國際機構驗證且未遭破解之演算法。另對內提供服

務之資通系統如未使用加密傳輸機制，應採實體隔離措施。 

(七) 宣導網路使用之相關規定。 

(八) 大專校院應將其網路使用規定納入學校相關管理辦法及獎懲規定。 

八、 基於臺灣學術網路之安全及有效管理運作，網路使用者應提供必要之個人資料給所屬

連線單位。 

連線單位對前項個人資料之蒐集及利用，或配合司法調查提供個人資料時，應依個人

資料保護及其他相關法令規定辦理。 

九、 連線單位及其使用者不得為下列行為：   

(一) 利用臺灣學術網路從事營利性商業活動。   

(二) 存取影響兒童及青少年身心健全發展之資訊。但因教學或研究之必要，且已設置

適當之區隔保護機制者，不在此限。   

(三) 非法使用他人帳號密碼、破解使用電腦之保護措施或利用電腦系統之漏洞，入侵

他人之電腦或其相關設備。   

(四) 非法取得、刪除或變更他人電腦或其相關設備之電磁紀錄。   

(五) 非法以電腦程式或其他電磁方式干擾他人電腦或其相關設備。   

(六) 以任何方式濫用網路資源，大量傳送電子垃圾郵件或類似資訊，及其他影響臺灣

學術網路系統正常運作之行為。   

(七) 以電子郵件、線上談話、電子佈告欄或其他類似功能之方法，從事散布謠言、詐

欺、誹謗、侮辱、猥褻、騷擾、威脅或其他違反社會善良風俗之資訊。   

(八) 其他不符臺灣學術網路設置目的之行為。   

前項各款行為涉及不法情事者，使用者應依相關法令規定自負法律責任。   



十、 連線單位應要求其使用者尊重智慧財產權，並不得為下列可能涉及侵害網路智慧財產

權之行為：   

(一) 使用未經授權之電腦程式。   

(二) 下載或重製受著作權法保護之著作。   

(三) 未經著作權人之同意，將受保護之著作公開於網路上。   

(四) 任意轉載電子佈告欄或其他線上討論區之文章。   

(五) 其他可能涉及侵害智慧財產權爭議之行為。   

十一、有下列各款情形之一者，各級管理單位得限制或暫時中斷連線單位或使用者與臺灣學

術網路之連線：   

(一) 違反相關法令或本管理規範之情事。   

(二) 涉及國家安全。 

(三) 為配合司法機關之調查。   

(四) 為阻斷不當或不法行為存續或擴散。   

(五) 更新、遷移網路設備，測試、維護或檢查網路及相關系統。   

(六) 不明原因非中斷不足以排除網路障礙。   

十二、臺灣學術網路使用者違反本管理規範規定之行為，應依所屬單位規定處理。   

      臺灣學術網路管理者利用職務違反本管理規範規定者，應依相關規定予以處分。   

      前二項違規行為涉及不法情事者，除須受到行政懲處外，並應自負法律責任。   

十三、臺灣學術網路之使用者有下列情形之一，事實具體且成效顯著者，臺灣學術網路管理

會得予以適當之獎勵：   

(一) 維護臺灣學術網路之正常運作。   

(二) 創新臺灣學術網路管理技術。   

(三) 提供新興網路應用服務。   

(四) 推動臺灣學術網路相關計畫。   

(五) 其他有助於臺灣學術網路發展者。   

十四、本管理規範之訂定，應經臺灣學術網路管理會審議通過；修正時亦同。 


